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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交通费用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医疗类保险或者疾病类保险（以下

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才

可投保本附加险。

凡主险合同内容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的部分以及本

附加险保险条款，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若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与主险保险条款内容冲突，以本附加

险保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终止的，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主险合

同无效的，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同主险合

同。

第三条 除本附加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

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发生主险合同约

定的保险事故，到保单载明的指定医疗机构接受诊治，

因此往返于指定医疗机构所在地与被保险人所在地之间

而发生的交通费用，保险人负责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

定给付交通费用保险金。交通费用限于经济舱飞机票，

二等舱及以下船票、汽车票，二等座或者普通软卧及以

下火车票的费用。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险条款中列为“责任免除”的事项，同样

适用于本附加险，除非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予以承保。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六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

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七条 保险费由保险人在承保时计算确定。

保险期间

第八条 保险期间为一年，具体起讫时间与主险合同

一致。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时，

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批单；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若保险金申请人

系受托申请，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托人的身

份证明；

（四）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完整病历资料（包括门

急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影像学报告、病理报

告以及相关的检查报告）；

（五）交通费用支出的正式发票或收据原件；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

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

明和资料。

以上各项保险金申请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保险

人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导致保险

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保险

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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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费率（每一被保险人）

1%

二、费率调整系数

根据下述风险因素对应的调整系数对基准费率做上

下浮动： 

（一）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每一被保险人保险金额（元） 调整系数

2,000 及以下 [1.5,2.0]

2,000-5,000（含） [1.0,1.5)

5,000-10,000（含） [0.9,1.0)

10,000-15,000（含） [0.8,0.9)

15,000 以上 [0.7,0.8)

（二）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

身体健康、无既往病史 [0.7,1.0)

存在轻微健康问题，经核保人审核同意
承保

[1.0,1.2)

存在健康问题，经核保人审核同意加费
承保

[1.2,1.5]

（三）主险类型调整系数

主险类型 调整系数

特定医疗保险或特定疾病保险 [0.7,1.0] 

普通医疗保险或普通疾病保险 [1.5,2.0]

（四）指定医疗机构范围调整系数

指定医疗机构范围 调整系数

小于基准情形 [0.8,1.0)

等于基准情形 1.0

大于基准情形 (1.0,1.2]

备注：上述基准情形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公立医院，

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

有合格医师及护士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理等服务

的机构。但是不包括中外合资医院、民营医院、康复中心、

联合诊所、特需（色）门诊、特需病房以及主要为门诊、

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者相类似目的提供服

务的医疗机构。

（五）赔付率调整系数（仅适用于团体业务）

投保人历史赔付情况 调整系数

20% 及以下 [0.5,0.6]

20％－ 40％（含） (0.6,0.8]

40％－ 60％ ( 含 ) (0.8,1.0]

60％－ 80％ ( 含 ) (1.0,1.3]

80％以上 (1.3,2.0]

费率调整系数 = 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 健康状况调整

系数 × 主险类型调整系数 × 指定医疗机构范围调整系

数×赔付率调整系数

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

1.0

三、保险费（元人民币）

每一被保险人费率 =该被保险人基准费率×该被保

险人费率调整系数

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 =被保险人保险金额×被保险

人费率

总保险费为所被保险人保险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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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交通费用保险费率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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